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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刑事律师来说， 除了在刑事诉讼中担任犯罪嫌疑人、 被
告人的辩护人， 有时也会接受被害方的委托， 作为被害方的诉讼
代理人， 为被害方提供法律服务， 而普通公众对律师的这类代理
工作往往缺乏了解。

有被害方的刑事案件， 一般都具有刑民交叉的属性， 被害方
除了在刑事诉讼中享有广泛的诉讼权利， 同时也可以就其遭受侵
害所产生的经济损失提出主张。

本案是一起曾经引发广泛关注的交通事故， 我们代理被害方
参与刑事诉讼， 并另行提起民事诉讼， 在刑事程序中坚持认为被
告人构成的不是交通肇事罪， 而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最终， 法院认可了我们的代理意见， 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 11 年。

而在民事诉讼中， 我们也为被害方争取到了满意的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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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速闯红灯 酿成惨烈车祸
代理被害方 追究重罪重刑

闹市路口

发生惨烈车祸

2015 年 6 月 20 日下午， 一起

惨烈的车祸发生。

根据媒体事后的报道， 一辆正

在路口正常左转的马自达轿车， 被

一辆闯红灯的宝马轿车高速横向撞

击， 导致车身解体， 车内两人当场

死亡。 两名死者当时都只有 20 多

岁。

随后， 宝马车还撞上了一辆公

交车、 一辆出租车和多辆轿车， 车

辆损失共计 20 余万元。

案发后， 宝马车司机弃车离开

事故现场， 后被民警抓获归案。

警方确认， 宝马车通过路口时

时速高达 195.2 公里 ， 超速 3.25

倍。

经事后调查， 肇事者王某某无

吸毒史、 未酒驾， 身份是一个普通

生意人 。 2015 年年初 ， 他以 40

万元的价格从其连襟处购得宝马轿

车一辆， 并为其个人实际使用。

这起车祸发生后， 相关视频也

被放到了网上， 在当地引发了高度

关注。

研判案情

明确诉讼目标

这起车祸发生后， 被害人的家

属找到我们寻求法律帮助。

由于这起事故已有新闻媒体的

报道 ， 相关视频也可以在网上找

到， 我们第一时间就掌握了案件的

初步信息。

正是得益于这些信息， 我们在

和被害人家属沟通案件和接受委托

时， 已经能够较为准确地对案件定

性作出分析和判断， 进而获得被害

人家属的认可与信任。

在接受委托后， 我们首先就案

件的办理方向同委托人进行了确

认。 首先主攻方向是刑事部分， 希

望能追究肇事者的重罪重刑； 其次

是民事部分， 希望能获得足额的赔

偿。

策略先行

确定办案步骤

在一般的交通肇事罪案件中，

同时实现追究刑责和获得赔偿这两

个目标并不困难。 但在本案中， 刑

事部分的目标是要追究重罪重刑，

意味着要将本案的罪名需要从公安

机关立案时的 “交通肇事罪”， 转

变为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罪”， 只有将过失犯罪转变为故意

犯罪， 相应的刑罚后果才会明显加

重。

但在刑事诉讼中， 故意犯罪的

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范围是受到严格

限制的。 所以， 追究重罪重刑， 有

可能影响民事赔偿。 好在 《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事诉讼法〉 的解释》 给我们留了

一线希望， 根据该解释的第一百五

十五条第三款规定： “驾驶机动车

致人伤亡或者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

失， 构成犯罪的， 依照 《道路交通

安全法》 第七十六条的规定确定赔

偿责任。”

因此， 我们在确定案件办理策

略时建议： 民事赔偿部分不要采取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 而是另

行提起民事诉讼， 而且不要等待刑

事部分的进度， 哪怕起诉之后被中

止审理 ， 也应该立即启动民事诉

讼。

两个罪名

后果差异巨大

事件发生后， 本案刑事程序的

进程是我们无法左右的， 我们能够

做的， 就是按照事先制定的方案，

尽快提起民事诉讼。

民事部分起诉之后， 果然因为

“先刑后民” 的原则， 被中止审理。

我们工作的重点就又转回到了刑事

部分。

在刑事案件中， 司法机关虽然

是站在保护被害方合法权利的立场

上， 但是对于案件的定性、 侦办、

审查起诉等事务， 被害方主要是处

于配合的地位， 能施加的影响力实

际上是非常有限的， 这也是摆在我

们代理律师面前的一个难题--到

底能为被害方做哪些有效工作？

在案发后， 公安机关是以 “交

通肇事罪 ” 立案并开展侦办工作

的。

而这样的定性， 显然和被害方

所期望重罪重刑有着较大差距。

根据 《刑法》 规定， 违反交通

运输管理法规 ， 因而发生重大事

故， 致人重伤、 死亡或者使公私财

产遭受重大损失的， 处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或者拘役； 交通运输肇事后

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

逃逸致人死亡的， 处七年以上有期

徒刑。

相关司法解释则明确， 交通肇

事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属于 “有

其他特别恶劣情节”， 处三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其中包括 “死

亡二人以上或者重伤五人以上， 负

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

根据本案情况， 如果法院认定

肇事者构成交通肇事罪， 那么最高

刑期不过七年有期徒刑。

而根据 《刑法》 规定， 放火、

决水、 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 放射

性、 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

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 死亡或者使

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 处十年

以上有期徒刑 、 无期徒刑或者死

刑。

也就是说， 如果法院认定肇事

者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罪， 那么起刑就是十年有期徒刑。

两相对比， 差距显然是非常大

的。

舆论关注

最终改变定性

作为本案中的被害方 ， 两名

20 多岁的青年无端死亡， 家属当

然希望肇事者能够被追究追究重罪

重刑。

但被害方的期望是否有事实、

证据和法律上的依据所支持， 需要

代理律师给出准确的判断和意见。

由于本案社会关注度较高， 其

间对肇事者进行的精神鉴定也曾引

发关注和议论。 代理律师对案件的

任何意见， 也将通过媒体被公众广

泛周知， 这对于代理律师的工作也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经过对涉案相关信息和证据

的广泛收集和系统分析、 论证后，

本代理律师书写了简短、 但论述清

晰、 论据明确的法律意见， 提出本

案应定性为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

安全罪”， 并递交公安机关、 检察

机关和人民法院。

在回应公众关切方面， 代理律

师代表被害人亲属发表了律师声

明， 使公众能及时知晓被害人亲属

在案件中的立场和态度。 既没有利

用舆情影响办案， 又使律师的办案

工作经受住了舆论压力的考验。

尽管该案从立案、 侦查， 再到

审查起诉和公诉， 罪名一直是 “交

通肇事罪”， 但本代理律师一直没

有放弃， 直到开庭前 10 天， 检察

院终于变更起诉的罪名为 “以危险

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我们代理

律师的意见得到了完全采纳。

最终 ， 该案刑事部分历时近

20 个月， 在 2017 年的 4 月 1 日开

庭审理后， 当庭作出判决：

被告人王某某构成以危险方式

危害公共安全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

11 年。 判决后被告人未提出上诉，

该案判决已生效。

刑民程序

都获较好结果

刑事案件主审法官在判决后接

受采访时表示， 根据庭审中控辩双

方出示的证据， 尤其是警方调取的

监控录像、 血液检查、 两次法医学

鉴定、 被告人供述、 被害人陈述及

证人证言， 可以认定王某某构成以

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主审法官表示， 被告人王某某

长期在当地生活、 工作， 有多年的

驾车经验， 故其明知城市主要道路

的人流、 车流状况， 明知交通法规

及 行 驶 路 段 限 速 ， 明 知 其 以

144.5-195.2km/h 的车速长时间在

城区主要道路行驶， 可能危害不特

定多数人的人身财产安全， 但不采

取任何避免事故的措施 ， 不计后

果 ， 直 至 以 限 速 3.25 倍 的

195.2km/h 的车速强闯十字路口红

灯， 冲进路口正常行驶的车流中，

撞损多辆车辆， 致两人当场死亡。

其行为及反映出来的主观心态， 不

符合疏忽大意或轻信可以避免事故发

生的过失犯罪即交通肇事罪的特征，

更符合以其他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

构成要件， 故合议庭一致认为， 王某

某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这起案件备受关注的刑事部分尘

埃落定之后， 该案的民事诉讼得以继

续进行。

此后又历时一年有余， 被害方主

张的死亡赔偿金、 丧葬费等赔偿项目

获得全部支持， 判决被告王某某承担

赔偿责任 。 后王某某虽然提出了上

诉， 但最终双方在 2021 年还是达成

了调解， 并进入到履行。 一起历时 6

年的交通事故案件， 得以圆满解决。

策略选择

成败关键因素

近几年， “刑民交叉” 是个热门

概念， 人们重点关注的主要是经济犯

罪领域的刑民交叉案件。 但实际上，

在有被害人的刑事案件中， 本身就存

在刑事追责和民事赔偿并存的问题。

这其中又涉及定罪、 量刑、 诉讼程序

选择、 赔偿项目范围等一系列因素，

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相互交

织而变得疑难、 复杂。

律师在办理这类案件时， 一定不

能产生误判， 在诉讼策略的选择上必

须要准确。

在这起交通事故案中， 被害方之

所以能同时刑事和民事都实现了既定

的诉讼目标， 主要是得益于将一起案

件， 拆分成两个诉讼程序来处理。 而

在该案发生一年多后， 同一城市发生

的另一起交通事故案， 同样是造成两

人死亡的严重后果， 但因为选择的是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 法院只判决了

6.7 万元民事赔偿。

最后需要提到的是， 曹艳秋律师

是本案的合办律师， 在办案过程中付

出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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